
 

 本月專題 月旦律評．No.16．2023.7 20 

 

一本筆記，兩樣風情？ 

── 律師偵查中筆記權之研究 

 

 
 
 
 

 

 

 沈元楷 

新凱國際法律事務所 

律師 

    

目次 壹、問題的緣起 
貳、偵查中筆記在實務上的功能及必要 
參、偵查中辯護人筆記權及其法理基礎 

肆、偵查中告訴代理人得否享有筆記權？

伍、實務上較可行之處理方式 
陸、結 論 

  

 

 

壹、問題的緣起 

2022年11月，剛執業的A律師，在士

林地檢署以「告訴代理人」身分陪同當

事人開偵查庭，B檢察官進行人別訊問，

在詢問關係人的身分和手機號碼時，書

記官隨即將之記錄並顯示在電腦螢幕

上，A律師即將對方電話號碼記在自行

準備之筆記本上，據A律師說法，是預

備作為日後談和解時聯絡用途之用，然

而檢察官當庭發現後，除立即喝止其抄

錄電話號碼，並當庭指控該律師違反個

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當場

查扣律師筆記外，並詢問詐欺案關係人

「是否要對律師提告」，在該關係人表示

要提告後，旋即當庭將律師轉為「違反

個資法」案件之被告，引發喧然大波，

自此，引起檢察界和律師界對於律師偵

查中筆記權之論爭。 
首先，全國律師聯合會於2023年1

月1日發表聲明，依《聯合國關於律師角

色之基本原則》第16條，及司法院憲法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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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111年憲判字第7號判決指出律師擔

任告訴代理人，於開庭時抄錄聽聞內

容，是屬於律師執行職務的正當範圍，

嚴正抗議倘檢察官果以律師於執行職務

時之筆記行為，即將律師當庭轉列為被

告，已屬針對律師基於專業職責所得採

取之合法行動進行不當訴追之情形，係

為妨礙律師執行職務及不當限制律師合

法權限之行為1。 
接著，檢察官改革團體「劍青檢改」

旋即於同年1月3日發表聲明回應全律

會，強調告訴代理人向檢察機關提起刑

事告訴，其「執行職務」職責在於提供

事證，協助檢察官追訴犯罪，絕非利用

職務之便，取得他人個資，律師執行職

務不可無限上綱，並且表示，A律師係

偷抄被告配偶個資及聯絡方式，此舉已

逾越告訴代理人的固有職責，嚴重違反

律師倫理，且有觸法之虞2。 
本件檢察界和律師界的「筆記本之

亂」越演越烈，據悉，雖然當初簽分A
律師為被告的檢察官，在2023年5月間做

成不起訴處分，認為A律師「並無有意

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之不法利益或損害他

人利益」，不該當個資法第41條之規定。

但於處分書之理由似認為告訴代理人並

未如同偵查中辯護人般，具有筆記權，

可謂完全否定全律會之見解。筆記本之

亂，是否會成為對於律師偵查中筆記權

的全面憲法戰爭，此攸關偵查中之訴訟

當事人是否能享有實質有效地受律師協

助的權利，後續發展，值得觀察。 
無獨有偶，筆記本的爭議其來有

自，2016年間，亦有發生C律師以刑事被

告辯護人之身分，於被告受檢察官訊問

時在場陪訊。訊問程序中，檢察官以C
律師之筆記過於詳細為由，依刑事訴訟

法第245條第2項但書規定，指揮在庭法

警扣押其已製作之訊問札記乙紙、禁止

聲請人繼續筆記偵訊內容，並記明於扣

押筆錄與偵訊筆錄之事件。C律師窮盡救

濟管道後，認為駁回聲請之終局確定裁

定所適用之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等

規定，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聲請解釋憲

法。司法院憲法法庭因而做成111年憲判

字第7號判決，並肯認偵查中辯護人筆記

權，亦為偵查中辯護權之一環。 
既然偵查中辯護人享有筆記權，則

偵查中之告訴代理人是否也享有筆記

權？辯護人和告訴代理人同為律師，同

樣地必須靠抄寫筆記，才能夠有效地記

憶、理解、分析資訊，執行業務以協助

當事人，其筆記權究竟是涇渭分明？還

是一體兩面？一本筆記，是否容許兩種

風情？即有進一步探究之必要。 

貳、 偵查中筆記在實務上的
功能及必要 

一、 偵查中筆記於辯護之功能 

辯護人於偵查初始，能掌握之資訊

相較於偵查機關，通常較為有限，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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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檢調發動搜索，臨時接受陪偵之情

形，經常是法袍一件、筆記一本爾爾。

因此，辯護人於警詢、偵查時詳細聆聽

偵察機關之訊問內容，將之詳實記錄，

以蒐集必要之資訊、之後和當事人於會

議或律見時確認實際情況，方能研判案

情並擬定辯護策略，並進而在場陳述意

見、請求調查有利證據，才有辦法於日

後蒐集有利證據，撰寫辯護書狀說明，

爭取有利之結果。因此，偵查中筆記是

辯護活動中非常基礎、重要之工作。 

二、 偵查中筆記於告訴、自訴代

理之功能 

律師於擔任告訴代理人、自訴代理

人時，筆記亦具有重要之功能。固然，

刑事偵查程序上通常是告訴代理人和自

訴代理人認為有犯罪嫌疑，掌握相當事

證後撰擬告訴狀和自訴狀，對於案情和

證據有一定之掌握。但是如何由偵查機

關之詢答，判斷偵查機關是否確實掌握

案件之重點？被告的辯詞是否屬實？進

而提供偵查機關法律專業建議及協助、

蒐集訴追證據、撰寫告訴書狀、在庭陪

同並表示意見，甚至促成兩造和解以消

弭紛爭，也均仰賴於偵查中筆記。尤其

是在專業、複雜之案件，更是需要筆記

蒐集資訊，才能進一步地提供證據和法

律意見予偵查機關，追訴不法。 
一言以蔽之，人腦不是電腦，偵查

程序之資訊量亦相當龐大，如果沒有筆

記，難以進行記憶、理解和分析，無法

有效率地工作，更難以實質有效地協助

當事人保障權利。 

參、 偵查中辯護人筆記權及
其法理基礎 

一、 實務案例 

對於偵查中辯護人筆記權有詳細討

論者，即為司法院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

第7號判決。本件案例的聲請人是刑事被

告辯護人之身分，於被告受檢察官訊問

時在場陪訊。訊問程序中，檢察官以聲

請人之筆記過於詳細為由，依刑事訴訟

法第245條第2項但書規定，指揮在庭法

警扣押其已製作之訊問札記、禁止聲請

人繼續筆記偵訊內容，並記明於扣押筆

錄與偵訊筆錄。聲請人不服，依刑事訴

訟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聲請法院

撤銷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5年度聲字

第2531號刑事裁定（下稱「確定終局裁

定」）以其聲請與所列各款事由均不符為

由，予以駁回，並不得再為抗告。聲請

人認上開裁定所適用之刑事訴訟法第

245條第2項但書，及法務部之「檢察機

關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28點規定，有違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

訟權之意旨，且上開注意事項對辯護人

偵查中在場權增加法律上所無之限制，

已違反憲法第15條及第16條保障人民職

業自由及訴訟權之意旨，亦不符憲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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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條法律 保 留 原 則 有 牴 觸 憲 法 之 疑

義，聲請釋憲。 

二、 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7號

之見解 

(一) 由憲法第8條正當法律程序、第

16條訴訟權導引出被告有受律師

有效辯護之權利 

111年憲判字第7號判決中，大法官

首先依據憲法第8條正當法律程序，及第

16條之訴訟權，導引出被告或犯罪嫌疑

人享有由辯護人為其有效協助與辯護之

權利：「本於憲法第8條及第16條所保障

之人身自由與訴訟權，刑事被告應享有

依正當法律程序之原則，受法院公平審

判之權利，於訴訟上尤應保障其享有充

分之防禦權……。此等刑事正當法律程

序及充分防禦權之憲法保障，非僅侷限

於刑事被告受法院審判之階段，而係自

人民因犯罪嫌疑而受到犯罪偵查時起，

即應受有效之保障，其中應包括被告或

犯罪嫌疑人享有由辯護人為其有效協助

與辯護之權利（本庭111年憲判字第3號

判決參照）。」 

(二)偵查中辯護權之範圍 

接著，大法官闡釋被告所享有有效

協助與辯護之權利，包含偵查中之辯護

權。而偵查程序中，辯護人為有效維護

被告權益，有權於訊問時在場聽聞、適

時表示法律意見，或提供法律上協助：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所享有之受有效協

助與辯護之權利，不僅包含其得自主選

任辯護人，於無資力時得享有免費獲得

辯護之機會，其辯護人並得於刑事訴訟

程序各階段，適時表示法律意見與提供

法律上之協助，以協助被告或犯罪嫌疑

人有效維護其權益。就犯罪偵查程序而

言，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受檢察官訊問

時，其於不諳法律下，可能為不當或不

利於己之陳述或未能及時為有利於己之

主張，其辯護人為有效維護其權益，自

應有權於訊問時在場聽聞，並當場為被

告或犯罪嫌疑人之權益，適時表示法律

意見或提供法律上之協助。」 

(三) 偵查中筆記權亦為偵查中辯護權

的一環 

大法官再說明，辯護人既然在偵查

中具有在場權及表示意見權，為了就其

聽聞所得進行記憶、理解和分析以表示

意見，自有權當場筆記，此屬於記憶與

思維活動之輔助行為，並且闡釋偵查中

之受律師有效協助及辯護之權利，包含

在場權、筆記權、陳述意見權等偵查中

辯護權：「提供法律專業協助之辯護人，

既有權於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受訊問時在

場聽聞並表示意見，自有權就聽聞所得

進行記憶、理解與分析等思維活動，而

當場自行筆記，乃屬其記憶與思維活動

之輔助行為，與其在場並陳述意見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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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因此，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於偵查

中所應享有之受有效協助與辯護之權

利，除辯護人之選任權外，至少應包括

辯護人在場權、筆記權及陳述意見權等

偵查中辯護權。」 

(四)辯護人可以自己名義提起救濟 

大法官亦認為辯護人基於有權利就

有救濟之法理，可以自己名義提起救

濟：「辯護人既係以法律專業身分而協助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維護其權益，是被告

或犯罪嫌疑人於偵查中辯護權遭受侵害

時，基於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受有效協助

與辯護權利之憲法保障，除與被告或犯

罪嫌疑人明示之意思相反外，其辯護人

自應有權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利益，

而以自己之名義請求救濟。」 

三、 延伸之討論 

(一) 辯護人是否享有憲法上地位之辯

護權？ 

黃虹霞大法官所提出之部分不同意

見書，認為辯護人基於審、檢、辯之三

角架構之其中一角，有其憲法上地位之

獨立性與特殊性，而和檢察官、法官一

樣作為獨立之司法機關，故基於檢辯對

等，辯護人享有憲法層級之辯護權，在

偵查中檢察官也不應該享有優於或高於

辯護人之地位，而可以依據刑事訴訟法

第245條第2項之規定來對辯護人做出限

制。故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2項但書

違憲3。 
律師全國聯合會李宜光律師、柳國

偉律師、李奇律師提出之法庭之友意見

書亦採取辯護人享有獨立憲法上地位辯

護權之論點，認為：「辯護人（律師）的

辯護權，係為保障人民憲法第8條人身自

由權、第16條訴訟權及符合正當法律程

序、公正審判原則之廣義司法權，與法

官的審判權、檢察官的偵查權，同為受

憲法保障之制度性權利，並非依附於被

告訴訟權，而係獨立受憲法保障之基本

權及制度性權利。」而「偵查中辯護人

於檢察官訊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之在

場見聞、筆記及陳述意見，三者均攸關

被告受憲法保障之人身自由權及訴訟

權，且為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重要依

據，屬於辯護人（律師）受憲法保障之

制度性權利，有助於公平審判及發見真

實，以達成刑事訴訟之目的，應屬於廣

義的憲法司法權之一部分」。 

(二) 律師之工作權？ 

就偵查中辯護人之在場、筆記及陳

述意見，亦有大法官認為其憲法上權利

之根基在於律師之工作權。在詹森林大

法官提出與謝銘洋大法官加入之協同意

見書中即指出，雖然贊同保障人民基本

權之意旨，但認為辯護人之辯護權之憲

法上權利之根基，與其間接由被告或犯

罪嫌疑人受憲法第8條及第16條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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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正當法律程序及訴訟權推導而出，不

如訴諸憲法第15條所保障辯護人之工作

權，更為合適。 
採取工作權立場之詹大法官及謝大

法官認為：「憲法第15條所保障之工作

權，從『自由權』之觀點出發，係指基

本權主體『以生活創造或維持之意思，

在一定期間內，反覆從事之作為』。而律

師法第21條第1項規定：『律師得受當事

人之委任，辦理法律事務』，此處法律事

務之範圍，受民事、行政當事人及刑事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委託，協助其於法

庭上或偵查中為訴訟行為，當然應視為

律師工作之核心內涵。」「辯護人作為一

種職業，倘其業務之執行受到公權力限

制、介入或侵害時，其救濟基礎，若仍

須藉助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受有效辯護

權，難免有不盡完善之嫌。是探究辯護

工作之憲法根基，本席認為應由辯護人

本身之工作權出發，較為合宜」、「而律

師／辯護人之實質有效辯護，必須立基

於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案情之掌握，故

辯護人獲取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案情相關

資訊之方式與手段，自屬其執行業務之

重要方式。系爭規定雖僅明定律師於偵

查中之訊問有在場及陳述意見權，然其

於偵訊現場透過筆記有效記憶及掌握偵

訊內容、獲悉基本案情及偵辦方向，以

作為後續擬定訴訟策略或蒐集有利於被

告或犯罪嫌疑人證據資料之方向，本即

當然屬於律師辯護業務之權利。尤其，

在偵查階段，本於偵查不公開原則，辯

護人之閱卷本即受到限制，若再限制或

剝奪辯護人陪訊時筆記之權利，必定嚴

重影響其業務之執行。」 

四、 小 結 

綜上，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7號

判決由憲法第8條正當法律程序、第16
條訴訟權導引出被告有受律師有效辯護

之權利，並確認偵查中之受律師有效協

助及辯護之權利，包含在場權、陳述意

見權等偵查中辯護權。而辯護人就其聽

聞所得進行記憶、理解和分析以表示意

見，自有權當場筆記，故筆記權亦為偵

查中辯護權之重要環節。大法官藉由該

辦決闡釋辯護人角色之重要性與辯護人

所有之權利行使的必要性與相關附帶條

件，邏輯嚴謹、一貫。惟因為涉及到辯

護人能否獨立提起救濟之問題，故延伸

出，辯護人是否有固有、獨立的偵查中

辯護權？倘有，其憲法上的權利根源，

是有獨立之辯護權（廣義司法權之一

環），抑或為律師／辯護人之辯護權。 

肆、 偵查中告訴代理人得否
享有筆記權？ 

大法官在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7
號判決所處理者，為「偵查中辯護人」

之筆記權，「偵查中告訴代理人」是否應

該具有等同或類似的筆記權，即要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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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憲法上的權利根源，以及權利根

源是如何。就此，可初步觀察本件律師

界，以及檢察官界目前有之主張。 

一、律師全國聯合會聲明之見解 

律師全國聯合會聲明主要是由《聯

合國關於律師角色之基本原則》第16條

和111年憲判字第7號判決，說明各國政

府應確保律師執行職務不受恫嚇、妨礙

或不適當的干涉之獨立性，且辯護人之

筆記權應屬憲法公平審判原則下之正當

法律程序之一環，係屬律師基於專業職

責所得採取之合法行動。 
全律會進一步說明，告訴代理人與

辯護人雖身分有別，惟依刑事訴訟法第

236條之1第1項規定：「告訴，得委任代

理人行之」，可知被害人亦有委任律師作

為告訴代理人以求受實質有效協助之權

利，包含提供法律專業建議及協助、蒐

集訴追證據、撰寫告訴書狀、在庭陪同

並表示意見、促成兩造和解以消弭紛爭

等有利於告訴人之事項。 
衡諸前開聯合國所揭示之基本原則

及憲法法庭判決意旨，律師於擔任告訴

代理人時既有權在場聽聞，則自有權就

其聽聞之內容進行筆記，並就其聽聞所

得進行記憶、理解與分析等思維活動。

故律師擔任告訴代理人於開庭時聽聞內

容抄錄札記，核屬律師執行職務之正當

範圍，且亦為律師基於專業職責當然得

以採取之合法行動4。 

全律會聲明主要是以被害人亦有委

任律師作為告訴代理人以求受實質有效

協助之權利，而律師於擔任告訴代理人

時既有權在場聽聞，則自有權就其聽聞

之內容進行筆記，並就其聽聞所得進行

記憶、理解與分析等思維活動，此點與

偵查中辯護人之筆記權並無不同。故律

師擔任告訴代理人於開庭時聽聞內容抄

錄札記，核屬律師執行職務之正當範圍。 

二、劍青檢改聲明之見解 

（一）告訴代理人向檢察機關提起

刑事告訴，其「執行職務」之職責在提

供事證，協助檢察官追訴犯罪；並非利

用職務之便取得他人個資。A律師身為

告訴代理人，其利用偵查庭人別詢問之

機會，抄錄對方配偶個資及聯絡方式，

聲稱為了聯絡對方和解，顯已逾越告訴

代理人之固有職責，非屬「律師執行職

務」之範圍，不僅涉嫌違反個人資料保

護法，更有違律師倫理規範。 
（二）全律會聲明將「告訴代理律

師」移花接木與「辯護律師」加以等同，

把「辯護律師」的固有權利都滑坡挪給

「告訴代理律師」享受，擅自詮釋「告

訴代理律師」得享有一切「辯護律師」

的閱卷權、抄錄權及筆記權，並不恰當。 
（三）實務運作上，告訴代理人如

希望和解，本應透過檢察官轉達，或者

當庭向被告表達，經檢察官、被告或辯

護律師同意後，互相交換聯絡方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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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正確做法5。 
就筆者之了解，士檢不起訴處分書

亦採取相類似之立場，惟因涉及案關當

事人之隱私或個資，因此暫未予評論，

併此敘明。 

三、本文見解 

(一) 可否由偵查中辯護人筆記權，導

引出告訴代理人之筆記權？ 

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7號判決由

憲法第8條正當法律程序、第16條訴訟權

導引出被告有受律師實質有效辯護權，

並由此導引出在場權、陳述意見權等偵

查中辯護權。而既然辯護人就其聽聞所

得進行記憶、理解和分析以表示意見，

自有權當場筆記，故筆記權亦為偵查中

辯護權之重要環節。然因該號判決所處

理者為偵查中辯護人筆記權，可否由此

導引出告訴代理人亦有偵查中之筆記

權？此會涉及到之核心問題，在於刑事

訴訟法上被告與被害人（包含告訴人、

自訴人）是否為程序主體，其權利是否

有差異。 
依照刑事訴訟法第3條規定：「本法

稱當事人者，謂檢察官、自訴人及被

告」，未規定被害人及告訴人作為刑事程

序之當事人地位，而是委由代表國家公

益之檢察官為被害者追訴法益侵害者之

不法行為，將親身經歷事件經過之被害

人及告訴人作為證人加以訊問。而被害

人、告訴人在法律上的定位未被清楚定

位為當事人，律師擔任被害人及告訴人

之「告訴代理人」時，由於角色、職責

與權限，和辯護人未盡相同，由此衍生

之「被告受律師實質有效辯護權」、「偵

查中辯護權」，以及由此導引衍生之「偵

查中筆記權」，能否直接適用或類推適用

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7號判決，涉及

到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上之定位之根本問

題，或可能需要進一步之法理論述，甚

至修法。 
但是，被害人的解讀、蒐集證據，

和在程序中有效陳述的能力，確實和法

律人不同，被害人確實應該要有委任律

師作為告訴代理人以求受實質有效協助

之權利，告訴代理人也確實能發揮提供

法律專業建議及協助、蒐集訴追證據、

撰寫告訴書狀、在庭陪同並表示意見、

促成兩造和解以消弭紛爭之功能。更直

觀地說，被告之權利應受保障，被害人

權利亦應受到保障。 
因此，針對被害者普遍未被賦予刑

事程序當事人地位之現象，亦有諸多論

者，例如實務家謝協昌6，從事物本質的

角度出發，認為被害人作為「事件當事

人」之一，相對於另一「事件當事人」

之被告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取得當事人地

位，受到當事人地位之充分保障，同為

「事件當事人」之被害人在刑事訴訟程

序中卻無法取得「當事人」地位，此制

度設計之妥當性殊值檢討，應賦予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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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準當事人」之地位。 
本文認為，一方面在告訴代理人筆

記權之憲政法理論證上，可以再精緻

化，應研析可否透過我國憲法第8條正當

法律程序、第16條訴訟權，以及外國先

進法制法理之探討，將「當事人受律師

實質有效協助之權利」，概念意涵或解釋

上包含、擴及至被害人；另一方面，也

藉此機會檢視被害人相關規定，促請立

法或行政有關部門注意被害人之保障，

此應是比較正面的做法。 

(二)律師之工作權是否可導引出告訴

代理人之筆記權？ 

而在告訴代理人筆記權涉及到刑事

訴訟法上當事人定位之本質問題，可想

而知會涉及到相當大的憲政、修法工

程。從務實的角度來看，或可參考詹大

法官於提出的另一憲法權利根源，也就

是工作權。大法官認為，律師之實質有

效辯護，必須立基於對被告或犯罪嫌疑

人案情之掌握，故辯護人獲取被告或犯

罪嫌疑人案情相關資訊之方式與手段，

自屬其執行業務之重要方式，所以於偵

訊現場透過筆記有效記憶及掌握偵訊內

容、獲悉基本案情及偵辦方向，以作為

後續擬定訴訟策略或蒐集有利於被告或

犯罪嫌疑人證據資料之方向，本即當然

屬於律師辯護業務之權利。 
從工作權出發的論證方式，在偵查

中辯護人的狀況適用，在偵查中告訴代

理人，也同樣適用。蓋律師法第21條第1
項規定：「律師得受當事人之委任，辦理

法律事務」告訴代理自然是律師業務，

告訴代理人在執行工作業務上，為了要

發揮提供法律專業建議及協助、蒐集訴

追證據、撰寫告訴書狀、在庭陪同並表

示意見、促成兩造和解以消弭紛爭之功

能，最基礎的工作，即是於偵訊現場透

過筆記有效記憶及掌握偵訊內容、獲悉

基本案情及偵辦方向，才能作為後續擬

定訴訟策略或蒐集有利於被害人之證

據，提醒檢察官注意。故律師擔任告訴

代理人於開庭時聽聞內容抄錄札記，核

屬律師執行職務之正當範圍，且亦為律

師基於專業職責當然得以採取之合法行

動，更是律師受憲法保障的工作權行使。 

伍、 實務上較可行之處理 
方式 

本件引起檢察界以及律師界對於告

訴人偵查中筆記權的論爭，甚至可能上

升至憲法層次的爭議，倘若能夠因此而

釐清當事人受律師有效協助的憲法權

利，甚至全盤檢討被害人在訴訟法的地

位，對於法制的討論，亦有助益，應以

正面角度看待。然而，就實行面，本件

的「筆記本之亂」，筆者認為其實是可以

避免的。因此可以考慮以下較可行之處

理方式。 

一、檢察官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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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檢方而言，誠從保障被告或其他

關係人的個人資料及隱私權之觀點，檢

方確實得以行使偵查庭中的訴訟指揮

權，如若本案檢察官發現告訴代理人律

師所抄寫的內容為「關係人之電話號碼」

等個資時，亦有法源依據禁止告訴代理

人抄錄他人之電話等資訊，甚至要求刪

除該關係人之資料。然而，引發律師界

強烈反彈、提出抗議的主要原因，恐在

於本案檢察官不僅是激進地當庭指控律

師成立違反個資法的「犯罪行為」，甚至

還自己跳下來訊問關係人「是否提告」，

其後更將律師當庭轉為被告，恐難免給

人因一時意氣而欲給新進律師下馬威之

印象，似較無必要。 
蓋本件告訴代理人A律師之所以能

「收集」關係人個資的過程，並非是A
律師刻意刺探、收集，恐怕是新進律師

為了怕遺漏，機械性地將螢幕上的一切

資訊抄在筆記本，而之所以會如此，應

是檢察官未進行分別、隔離訊問，又將

他造的個資顯示於筆錄系統螢幕上，使

在庭之告訴代理人得以共見共聞之故。

由於檢察官係偵查程序之主導者，其本

可以依照案件調查需求，決定傳訊及訊

問之方式，而據報載，本件係涉及愛情

詐欺之案件，似可採取分別傳訊，倘若

同時傳訊，亦可採取隔離訊問，必要時

才對質之訊問方式，以避免不必要之衝

突對立，。 
再者，依照曾任檢察官之刑事法學

研究者吳忻穎7之經驗，對於被告或證人

等進行人別訊問時，重點在於調查其人

別身分，並不需要讓所有在庭者共見共

聞他人的個資。縱使告訴人與被告、其

他關係人有同庭訊問需求，但在技術上

仍可以分別進行人別訊問，或是使用「個

人資料陳報單」的書面陳報、筆錄螢幕

或檢察書類適度遮掩個資等方式處理。

此外，部分地檢署在送達傳票，或當事

人報到時，特別說明如不欲同庭者得知

個人資料，可以向檢察官陳報以個人資

料陳報單的書面方式處理，並在檢察書

類隱去除姓名以外的個人資料。這均是

考量到隱私權和個人資料保護，可以採

取的方式。 
況且，依據資深律師吳俊達之建

議8，縱使沒有採取上述之方式，檢察官

亦可於訊問時前善意提醒「請律師涉及

個資部分，請不要抄寫」相信絕大多數

之律師於聽到檢察官諭示後，亦不會刻

意去違反，亦可因此避免檢方和辯方及

控方可能發生之衝突。 
又倘若檢察官發現律師有疑似抄錄

關係人個資狀況時，亦可以先詢問律師

之抄寫用途，並依照實際狀況來進行不

同之處理，倘若律師係因為和解和抄寫

之時，亦可於取得個資人同意之情形

下，倘若雙方都有律師之情形下，透過

律師來聯絡。倘若個資人沒有律師之情

形下，請律師遞送名片或提供聯絡方

式，由個資人自行決定是否要聯絡。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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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無正當理由，即告知律師停止抄錄個

資並刪除9。 

二、律師方面 

依筆者以往擔任新進律師之經驗，

倘若進入偵查庭，如果和老闆、前輩一

起開庭，自然是小律師要抄筆記，深恐

抄得不夠賣力。如果是自己開庭，為了

避免回去被老闆、前輩詳細盤問，或是

漏掉重要資訊，更是務求盡量做到滴水

不漏，因此只要一進偵查庭，往往進入

眼觀螢幕、耳聽檢座訊問，手裡不停抄

寫之無我境界，本件的A律師既是初次

單獨開庭，應該與此情形相去不遠。於

此情形下，若謂有所謂有「意圖為自己

或第三人之不法利益或損害他人利益」

之主觀犯意，恐屬過慮。然既然個資法

已經公布施行多年，為了避免誤會與衝

突，似應避免抄錄當事人及關係人之個

人資料。倘若確有需要和對方當事人連

絡，也盡量是和對方律師交換聯絡方

式，專業人士對專業人士，溝通較有效

率，也避免不必要之誤會。 

陸、 結 論 

綜上，本文由司法院憲法法庭111年

憲判字第7號判決之判決理由及大法官

之協同、不同意見書分析，認為偵查中

辯護人的憲法根源在於憲法第8條正當

法律程序、第16條訴訟權導引出被告有

受律師實質有效辯護權，亦有大法官於

協同意見書認為係源自於憲法第15條之

工作權。 
針對偵查中辯護人享有筆記權，則

偵查中之告訴代理人是否也享有筆記權

之爭點？本文認為，依據憲法第8條正當

法律程序、第16條訴訟權，在告訴代理

人筆記權之憲政法理論證上，可以再精

緻化，應研析可否透過我國憲法第8條正

當法律程序、第16條訴訟權，以及外國

先進法制法理之探討，將「當事人受律

師實質有效協助之權利」，概念意涵或解

釋上包含、擴及至被害人。另一方面，

也藉此機會檢視被害人相關規定，促請

立法或行政有關部門注意被害人之保

障。而依據憲法第15條之工作權，因告

訴代理人在執行工作業務上，為了要發

揮提供法律專業建議及協助、蒐集訴追

證據、撰寫告訴書狀、在庭陪同並表示

意見、促成兩造和解以消弭紛爭之功

能，最基礎的工作，即是於偵訊現場透

過筆記有效記憶及掌握偵訊內容、獲悉

基本案情及偵辦方向，才能作為後續擬

定訴訟策略或蒐集有利於被害人之證

據，故偵查中告訴代理人之筆記權，自

受工作權之保障。最後也從實務面，整

理檢辯實務界前輩的建議，並提出個人

看法。 
辯護人和告訴代理人同為律師，同

樣地必須靠抄寫筆記，才能夠有效地記

憶、理解、分析資訊，執行業務以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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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其筆記權應是一體兩面，而非

涇渭分明，一本筆記，也不該容許兩種

風情。希望透過各方的討論說明，釐清

當事人受律師有效協助的憲法權利。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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